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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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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装饰用保险杠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装饰用汽车保险杠(以下简称保险杠)再制造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工艺要求、性能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识、包装、运输、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M1类车辆保险杠的再制造产品，其他类型车辆保险杠的再制造产品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26989 汽车回收利用 术语

GB/T 28675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拆解

GB/T 28676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分类

GB/T 2867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清洗

GB/T 28678-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出厂验收

GB/T 39895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 标识规范

QC/T 484—1999 汽车 油漆涂层

QC/T 905—2013 汽车防护杠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089、GB/T 26989 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装饰用保险杠 bumper protector accessories

用于装饰车身，不做承载用途的具有一定防护能力的保险杠。

[来源：QC/T 905—2013，3.1.1，有修改]

3.2

再制造保险杠 remanufactured bumper

对旧件保险杠进行再制造修复后，获得的质量特性相当于原型新品水平的保险杠。

3.3

破损 damage

保险杠受到外力撞击而碎裂，导致部分材料缺失的现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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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裂 cracking

保险杠受到外力破坏，导致部分撕裂，但仍保持材料完整状态的现象。

3.5

曲面造型 surface modeling

保险杠外廓各处的曲面形状。

3.6

热风焊接 hot air welding

利用焊枪吹出的热风将焊条和工件焊接面加热至熔融状态后，将工件断裂处焊接在一起的工艺方法。

4 工艺要求

4.1 一般要求

保险杠旧件经过拆解、清洗和检测、分类、修复和装配工艺后，应满足第 5 章规定的性能要求。再

制造产品的基本流程见图 A.1。

4.2 拆解

按 GB/T 28675 的规定，应将保险杠旧件上的连接件、装饰件、卡扣等附件拆除，使之成单一零件

状态。

4.3 清洗

按 GB/T 28677 的规定将拆解后的零部件进行清洗，零部件表面应无灰尘油污。

4.4 检测与分类

采用目测和常规量具检查保险杠旧件破损和变形程度，按照 GB/T 28676 的要求分为可再制造件和

弃用件。存在以下任意一种情况的保险杠旧件应判定为弃用件：

a) 破损总面积达到 200 cm
2
；

b) 单个变形面积（最大长度×最大宽度）超过 1200 cm
2
；

c) 横向裂口长度大于保险杠宽度的三分之一或纵向裂口长度大于 40 cm；

d) 卡扣等装配部位缺失严重难以修复的。

4.5 修复

4.5.1 材质识别

对旧件的材质进行判别，确定工艺方法和焊接材料，宜使用附录 B 推荐的焊材。

4.5.2 整形

4.5.2.1 局部小范围变形可用热风枪加热软化后施加外力使其恢复原形。大范围变形可用红外线灯对

变形部位进行加热或放入烘箱内整体加热后施加外力使其恢复原形。塑料件的受热温度最高不能超过

70℃。变形部位有破损或开裂时应在初步整形后进行焊补作业，然后再做进一步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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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整形完成后的保险杠外形应左右对称，各部位尺寸与原件的偏差在±3 mm 以内；保险杠外曲

面造型圆顺光滑，曲面偏差应控制在每 100 mm 弧长内不大于 1 mm。

4.5.3 焊接

4.5.3.1 将保险杠背面裂缝处加工成 60°左右的 V 形坡口；选用与母材一致的焊接材料进行焊接，宜

采用热风焊接法焊补裂缝。当裂缝比较长容易错位时可选用夹具定位、铝质胶带定位或预焊进行定位。

4.5.3.2 焊缝两边母材对接位置应准确、高低一致，母材不应出现焦糊、鼓包现象；焊条与母材贴合

处应完全熔融结合为一体；焊条应压实填满 V 形坡口，且高出母材 1 mm～2 mm；焊缝应均匀连续、焊

条接头处应确保熔融良好。

4.5.4 破损修补

4.5.4.1 处理破损部位边缘成圆滑过渡状态；选取型号和材质相同的报废保险杠，裁取略大于破损面

积的补丁，将其贴合到破损部位，沿破损边缘划线，按划线形状切割、加工，直至与破损完全吻合；将

补丁正确定位后按 4.5.3 的要求焊接修补。

4.5.4.2 修补后补丁表面与本体表面应高低一致，高低误差应小于 0.15 mm，补丁造型曲面与本体曲

面吻合，必要时应进行二次整形。

4.5.5 丝网植入

4.5.5.1 选用金属丝网、玻璃丝网或合成丝网并裁剪到合适大小，植入前先用焊靴将焊缝处理平整，

然后用平头焊枪加温将裁剪好的丝网压入母材背面。

4.5.5.2 丝网长度应大于焊缝长度，宽度应大于等于 20 mm，丝网应完全压入母材本体、压入深度一

致，植入后应用塑料焊条在植入区域焊补盖住丝网。

4.5.6 修整

4.5.6.1 用角砂轮或刀具清除焊缝或粘结处多余的焊材。

4.5.6.2 用打磨机打磨修复部位的外表面，打磨机应使用粗糙度为 80 目～100 目的砂纸，打磨机转速

应不大于 2500 r/min。

4.5.6.3 用粗糙度为 400 目～600 目的水砂纸进行手工打磨,直至修补表面与周边平滑一致。

4.5.6.4 修整后的修补区域曲面造型应与原产品一致、与周边过渡平滑、表面粗糙度均匀一致。

4.5.7 表面喷涂

4.5.7.1 喷涂应在喷漆室内进行，喷漆室温度应为 18 ℃～35 ℃，相对湿度应为 60 %～70 %。喷涂时

应依次进行打磨、底漆和中涂漆喷涂工序，具体操作如下：

a) 用粗糙度为 600 目～800 目的水砂纸仔细打磨整个喷涂面，对于划痕、气孔等微小缺陷可用塑

料腻子修补；

b) 用无纺布擦除表面水渍和灰尘，双组分底漆烘干温度控制在 80 ℃以内；

c) 底漆干燥冷却后检查表面是否还有缺陷，有缺陷的部位用塑料腻子修补后用粗糙度为 1000 目

的水砂纸均匀打磨整个喷涂面。经清洗检查确认表面无缺陷后喷中涂漆。

4.5.7.2 底漆涂层厚度不小于 20 μm，中涂层厚度为 40 μm～50 μm，涂层附着力不低于 1 级。涂层

表面应均匀致密、光滑平整，表面无颗粒、缩孔、气泡、桔皮等缺陷。

4.5.8 装配

保险杠修复后应装上附件，已变形或失效的附件应更换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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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能要求

5.1 外观

修复后的保险杠整体应造型准确、曲面圆顺、轮廓周正，涂层表面均匀光滑，不应有缩孔、裂纹、

气泡、桔皮、划痕、擦伤等缺陷；预埋金属件、安装螺孔、挂脚、卡口等附件应齐全完好。

5.2 尺寸形状

修复后的保险杠尺寸形状应符合 4.5.2.2 的要求。

5.3 耐振动性能

修复后的保险杠按照 6.3 的试验方法进行耐振动试验，试验中和试验后不应出现开裂、脱焊、卡扣

脱开、漆面脱落等现象。

5.4 涂层性能

涂层应符合 QC/T 484—1999 中 TQ2 甲级要求。

6 检验方法

6.1 外观

使用目视方法进行检查。光源为带反光板三基色日光灯，照度范围 1000 lx～2000 lx；目视距离

为 0.5 m～0.9 m；检验人员视力（或矫正视力）应达到 1.0 以上，无色盲。

6.2 尺寸形状

在专用检具上用卷尺、直尺、曲面尺、塞尺或 3D 扫描等量具检验产品的各部位尺寸和曲面造型偏

差。

6.3 耐振动

按照 QC/T 905—2013 中 6.3.4 规定的要求进行。

6.4 涂层性能

按照 QC/T 484—1999 中的第 4 章规定的要求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出厂验收应符合 GB/T 28678—2012 规定的要求。

7.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批量生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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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连续正常生产达 2年时；

d) 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e) 需方或型式认可方要求时。

7.3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按表 1的规定进行。

表 1 检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类别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外观 6.1 √ √

2 尺寸形状 6.2 √ √

3 耐振动 6.3 √ -

4 涂层性能 6.4 √ -

注：出厂检验项目除表中项目外，还包括合同约定的其他检验项目。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时，外观和尺寸形状不合格的产品，经返厂维修后，再次进行出厂检检，仍不合格，

该批产品判定为不合格。

7.4.2 型式检验样品应随机抽取，样品数为每项性能 3 件。每项性能检验有 2件及以上不合格，则判

为不合格；如 1 件不合格，则再随机抽样 3 件，若仍有 2 件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8.1 标志

8.1.1 再制造保险杠的产品标志应按GB/T 39895规定的要求进行。

8.1.2 再制造保险杠应具有下列标识：

a)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标志；

b) 产品中文名称；

c) 再制造企业名称或注册商标；

d) 再制造产品序列号；

e) 再制造产品生产日期；

f) 再制造产品规格或型号；

g) 再制造产品执行质量标准；

h) 产品仅能用于售后维修，不得用于新品装配的说明。

8.1.3 再制造标志应打印在保险杠的背面易见部位。再制造保险杠的标识应在包装和技术文件中注明。

8.2 包装

8.2.1 再制造保险杠的包装应采用防尘、防腐蚀及防止其他物理损害的措施。其他包装要求应符合

GB/T 28678—2012 中 4.5 的规定。

8.2.2 随同产品应附有下列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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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品质量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8.3 运输

再制造保险杠在运输过程中，严禁淋雨、受潮、重压、剧烈碰撞。

8.4 储存

再制造保险杠应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内，不能与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一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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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流程

图A.1给出了汽车零部件的再制造流程。

不合格件 弃用件

图 A.1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流程

旧汽车零部件 进厂初步检验 完全拆解 清洗 零件分类及检测

报废

再制造零件检验 零件再制造加工 再制造性评估再制造方案设计

再装配

可
再
制
造
件

再制造产品标识、包装、运输和储存再制造产品检验

直
接
使
用
件

更新件

易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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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保险杠焊材种类

表 B.1 给出了推荐的保险杠焊材种类。

表 B.1 保险杠焊材种类表

材料种类 标识例 焊材种类 备注

单一材料 >PP<

PP、PPR

PP 单一材料

单一材料含填充材料 > PP–TD30 < 在 PP中有 30％的填充物

单一材料含多种填充

材料

>PP–(TD30 + GF25)< 在 PP 中填充 TD 30%, GF25%

>PP-(GF+MD)40< 在PP中填充GF20％，MD为20％

>PP+EPDM< EPDM是乙丙橡胶的一种，可以提高PP的耐寒

耐冲击性能

混合体
> PC+ PBT <

暂无推荐

加号“+”隔开代表PC, PBT两种物质共混

> CR + NBR < 含 CR,NBR 的硫磺橡胶，按含量比例大小顺序

聚合体 > E/VAC <
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 (共聚物)

斜线“/”隔开代表两种物质共聚

复合零件

(双重粘贴、夹层材料) > PE – HD, PA6 <

>PVC,PUR,ABS<

PE、PVC、

ABS

先标注主要的可见材料，再标注其他具有独

立标识的材料，并用逗号将几种材料隔开，

主要质量组分的材料，应在材料符号下用下

划线标明

增塑剂 ＞PVC–P（DBP）＜ PVC、

UPVC、

CPVC

在聚合物的缩略语后面加连字符“–”，然

后再加上符号 P，随后在括号内标注 GB/T

1844.3 规定的增塑剂缩略语

含阻燃剂的零件 ＞PA66–（GF25＋MD15）FR(52)＜
聚合物的缩略语后面加连字符“–”，再加

上“FR”，在括号内标注阻燃剂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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